贵州师范学院因公出国、赴港澳任务申报表

             黔教外出字[ ]第 号  

	1、严格执行应邀出访规定。未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或出具邀请函，并保证邀请函真实有效。所有申报材料属实。如发现任何涉嫌违反外事纪律和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的行为，省外事办即刻终止审核审批程序并报省纪委和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。

2、严格落实申报任务时限要求（涉省级团组审核审批预留34个工作日，厅局级团组审核审批预留17个工作日，处级及以下团组审批预留7个工作日，所有团组申请往访国签证时间另计），如因工作日预留不足导致不能正常出访，责任自负。

　　　　学校领导签署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公  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
	本年度获批计划团组共计　　　　批
	本任务系计划内第　　批/计划外第　　批

	团组名称
	

	团组人数
	
	团组负责人
	

	拟出发日期
	
	在外停留天数(含离、抵

我国国境当日)
	

	出访及途经国家（地区）

	国家（地区）
	停留天数
	入（过）境
	邀请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出访事由
	

	团组信息公示情况
	已在校内网公示

公示情况无异议
	公示日期
	年 月 日至

年 月 日止

	经费解决办法及金额数量
	学校国际处（外事办）负责人签署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政预算
	　　　万元
	

	企事业经费
	      万元
	

	科研经费
	　　　万元
	

	外方承担
	　　  万元
	

	其他
	万元

 
	

	合计
	 万元
	

	学校财务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	经办人及联系电话
	向晨晖，17885512332


	详细日程安排

（公  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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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851-86614037 86619558

因 公 出 国、赴 港 澳 人 员 名 单

（ 公　　章 ）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出生地
	工作单位
	职务
	行政

级别
	职业

属性
	近三年因公出国(境)情况
	手机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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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851-86614037 86619558

“因公出国、赴港澳任务申报表”填写说明：

1.“经费解决办法及金额数量”，各市、州由本地财政部门签署盖章，省直部门由省财政厅或本单位财务处室签署盖章。

    2.“职业属性”分为“国家公务员”、“参公管理人员”、“事业单位人员”、“军人”、“国企人员”、“非国企人员”、“其它人员”等7类。

　　3.“行政级别”分为“正省”、“副省”、“正厅”、“副厅”、“正处”、“副处”、“普通”等7类。

　　4.军人、武警若无身份证，请在“身份证号”中填写证件名称、编号以及本人出生年月日。

5.“在外停留天数”须将离、抵我国国境当日计算在内。“详细日程安排”需按照某月某日在何地与何机构的何人开展何事项的格式填写。

6.“团组信息公示情况”中请注明公示的方式以及公示的结果等内容。

7.本表格可从“贵州外事侨务网”(www.faogz.gov.cn)“表格下载”栏目中下载。









